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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教育厅文件
闽教基〔2018〕69 号

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中（2018 级）

课程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教育局，福州一中，福

建师大附中：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2016〕20 号），我省从 2018 级高

中学生开始进入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平稳实现课程教学与考试评价改革有机

衔接，我厅委托省教研室组织省普通高中学科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研究提出普通高中（2018 级）课程实施对接意见。现就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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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原则

（一）明确目标定位。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担负着促进学生全面

而有个性的发展，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作

准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任务，必须进一步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

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展、沟通合

作能力的培养目标。

（二）积极稳妥过渡。根据国家课程教材保持不变的实际情

况，2018 级高中学生总体继续适用教育部 2003 年印发的《普通

高中课程方案》和《普通高中学科课程标准》，使用现行国家课

程教材，并积极渗透高中新课程新理念和高考综合改革新要求，

优化课程模块教学开设要求，突出学科核心素养，实现课程教学

与考试评价改革有机衔接、平稳过渡。

（三）统筹谋划安排。树立高中课程教学整体设计理念，按

照国家课程设置要求，对接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安

排，并根据学生毕业、升学的差异化需要，统筹协调课程安排、

学生自主选课与学业水平考试、“文理不分科”新高考模式之间

关系，制定适用于 2018 级学生的课程校本化实施规划和教学计

划，注意避免同一学期并行开设的学业水平考试科目过多，确保

教育教学正常有序开展。

二、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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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制和课时

1.普通高中学制三年，每学年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

社会实践 1 周，假期（含寒暑假、节假日等）11 周。校历由各

设区市根据每学期实际教学时间拟定下达。

2.普通高中每周 35 课时，每课时 45 分钟。学校实施教育教

学改革实践探索，确需调整课时时长的，要在保证科目及每周教

学时间总量均不突破的前提下，充分论证、制订方案，并经设区

市教育局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长短课时相结合教学。

3.根据各学科课程标准和国家课程教材容量，一般 1 个模块

教学时间 36 课时可获得 2 学分，1 个专题教学时间 18 课时可获

得 1 学分。模块教学时间安排一般为 18 课时的倍数。

（二）课程设置与学分安排

1.普通高中课程由必修、选修Ⅰ、选修Ⅱ三类课程构成。其

中选修Ⅰ课程包含选修Ⅰ（A）和选修Ⅰ（B）两个部分。

必修课程由国家统一设置，含八个领域之下各个科目、研究

性学习、社区服务和社会实践活动，是打好共同基础、促进全面

发展的重要保障，是所有普通高中必须全部开设、学生必须全部

修习的课程。学生在必修课程的学习中必须获得 116 学分。

选修Ⅰ课程由国家统一设置，在共同必修的基础上，各科按

照课程标准分类别、分层次设置若干选修模块供学生选择，促进

学生个性发展。学校要根据自身实际尽量开设相应的选修模块，

其中选修Ⅰ（A）是现阶段所有学校必须开设的模块，学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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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选择相应模块修习，满足毕业和升学需要。选修Ⅰ（B）是

学校应努力创造条件开设的模块，适应学生不同潜能和发展需

要，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学生在选修Ⅰ课程中至少应

获得 22 学分。

选修Ⅱ课程由地方、学校根据当地社会、经济、科技、文化

发展的需要和学生的兴趣开发若干模块，学生按照毕业或升学修

习以及个性化发展特殊需要进行选择。学生在选修Ⅱ课程中至少

应获得 6 学分。

普通高中课程学分分配表详见附件 1。

2.普通高中开设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

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音乐、美

术、体育与健康科目和综合实践活动等国家规定课程，以及地方

或学校开发的课程。体育与健康由 11 学分调整为 12 学分，高中

三个学年必须每周至少安排 2 节，并提供模块供学生自主选择；

新增的 1 学分课时应重点用于综合防控近视，可通过健康知识教

育与运动技能教育相结合形式进行。

必修和选修Ⅰ课程的每个模块通常为 36 课时，学生学习一

个模块并通过考核，可获得 2 学分。其中，体育与健康、艺术（或

音乐、美术）每个模块原则上为 18 课时，相当于 1 学分；也可

灵活处理模块内容，按 0.5 个学分组织学习，增加课程丰富性。

学生高一高二学年在所有学习领域都应获得一定的学分，以防止

过早偏科，有利于全面发展。选修Ⅰ（B）和选修Ⅱ课程应在各



- 5 -

学期适当分散安排，原则上可从高一年级开始安排，课程考核由

学校自主实施。

普通高中学生完成相应课程规定课时学习并考核合格，方可

获得相应学分。学生毕业的学分要求为 144 学分，其中，必修课

程 116 学分，选修Ⅰ课程不少于 22 学分，选修Ⅱ课程不少于 6

学分。其中，综合实践活动主要通过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

会实践等方式实施。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科技创新、研学旅

行、社会调查、野外考察、职业体验、党团活动、公益活动、志

愿服务等活动，保证学生至少应完成 2 个研究性学习课题或项目

（以开展跨学科研究为主），并按要求修满学分。

3.根据《福建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

（闽教基〔2016〕53 号），语文、数学、外语、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体育与健康、

音乐和美术 14 门科目均设置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物理、化学、

生物、通用技术 4 门科目另设实验（实践）操作测试；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 6 门科目另外设置学业水平等级

性考试。合格性考试范围为各科目必修学分要求的内容，等级性

考试范围为必修和选修Ⅰ（A）的内容。

准备参加统一高考的学生，除须修满语文、数学、外语学科

的必修和选修Ⅰ（A）课程学分，还应根据自身兴趣特长和高校

招生要求，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 6 门

科目中自主选择 3 科作为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选考科目，修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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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和选修Ⅰ（A）课程学分，还可选择其他感兴趣的学科课程模

块进行修习。有关模块教学开设暂行要求见附件 2。

4.综合各学科特点及学制要求，高中各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

相应安排在高中三个学年进行，不得提前报考。学生在完成必修

学分课程的基础上，在省级确定的考试安排表中选择参加相应学

科的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时间。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 6 门科目的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统一安排在高三年级

下学期（具体另行通知）。

三、组织管理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政府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普通

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管理，有效衔接各

项改革任务，建立工作机制，精心组织部署，切实推动高中学校

落实主体责任，研究制定符合国家课程实施规范、对接高考综合

改革要求、体现校情学情的学校课程实施方案，认真开展教师培

训，确保教育教学改革科学规范、稳妥有序推进。

（二）优化课程实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部门要指导

学校全面执行本通知确定的学分及课程开设要求，科学安排每学

期授课科目，开齐开足必修课程和选修Ⅰ（A）课程，强化选修

课程和实践活动课程，控制高一学年必修课程及并行开设的科目

数量，重视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通用技术、综合

实践活动等课程教学，深入开展研究性学习，合理安排日常教学

与复习备考节奏，严禁盲目赶超教学进度，形成必修选修有机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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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适应学生发展的课程实施机制。

（三）创新教育教学管理。各地要指导学校以强化教学常规

为基础，构建行政班与教学班有效衔接的管理机制，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手段，探索建立课程安排、教师调度、班级编排、学

生管理等教育教学信息化管理新模式。学校制定符合实际的学生

发展规划方案，编制各学科课程说明与选课指南，建设学生发展

指导校本课程，有效衔接高等教育，注重家庭和社会深度参与，

深入实施学生发展指导和选课指导；要充分尊重学生选考科目学

习选择权，不替代选择等级性考试科目。各地教育行政和教研部

门要组织研修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版）》和高考

考试大纲及其说明，科学把握教学深广度，探索实践学科核心素

养及其实现路径，提高课程实施成效。

（四）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各地各校要按照高中新课程实施

要求和高考综合改革精神，开展全员培训，满足学校课程改革、

教学管理改革的需要。要对照省级达标高中评估新标准，尽快测

算资源配置缺口，提请当地政府加大条件保障力度，抓紧落实公

办高中生均公用经费省定标准，统筹师资调配，逐校形成三年财

政投入规划。要重点配足配好高中学科教师和实验员，配足配齐

必要的教学用房和实验（实践）教学设施设备，提高学校课程实

施基础能力。

（五）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各校要组织教育行政管理干部、

教研人员和教师学习领会国家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体部署，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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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福建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福建省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实施办法（试行）》等重要文件精神，面向学生、家长及社会

做好宣传解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为稳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奠

定坚实基础。

附件：1.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学分分配表（适用于 2018 级）

2.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模块教学开设暂行要求（适用

于 2018 级）

福建省教育厅

2018 年 8 月 30 日

（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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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学分分配表（适用于 2018 级）

学习领域 科 目
必修 选修Ⅰ

选修Ⅱ
学分 总课时 学分 总课时

语言与文学
语文 lO 180

根据社会对人才

多样化的需求，适

应学生不同潜能

和发展的需要，在

共同必修的基础

上，各科课程标准

分类别、分层次设

置若干选修模块，

供学生选择。

学校根据当地社

会、经济、科技、

文化发展的需要

和学生的兴趣，开

设若干选修模块，

供学生选择。

外语 10 180

数学 数学 10 180

人文与社会

思想政治 8 144

历史 6 108

地理 6 108

科学

物理 6 108

化学 6 108

生物 6 108

技术
信息技术 4 72

通用技术 4 72

艺术 艺术
音乐

6
3

108
54

美术 3 54

体育与健康 体育与健康 12 216

综合实践

研究性学习
14( 至 少 4
个学分须在
课内实施)

≥72

社区服务 2

社会实践 6

高中毕业

要求

≥144

学分

≥2268

课时

116

学分

≥1764

课时

≥22

学分

≥396

课时

≥6

学分

≥108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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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模块教学开设暂行要求（适用于 2018 级）

学习领域 科目 必修课程

选修Ⅰ课程

说 明
必须开设的模块（A） 创造条件开设的模块（B）

语言与

文学

语文 语文 1～5

选修课程系列1～5的所有模块

（可在 8 学分课时内统筹模块

内容开展教学）

1. 必修课程“阅读与鉴赏”要开设“群

文阅读专题”(高一年级分散安排，

教学时间总量为 2 周）和“整本书阅

读专题”(高一至高二年级分散安排，

教学时间总量为 2 周）。

2. 选修课程系列 1 建议开设“古诗比较

阅读专题”“散文比较阅读专题”，

系列 2 建议开设 “小说比较阅读专

题”，系列 5 建议开设 “文化论著

比较阅读专题”。

英语 英语 1～5 选修课程系列Ⅰ的英语 6～8 选修课程系列Ⅰ的英语 9～11
其他语种的模块开设要求，按照相应语

种的统一高考考试大纲有关规定执行。

数学 数学 数学 1～5

1. 系列 2（选修 2-1、选修 2-2、

选修 2-3）

2. 系列 4 的部分内容（4-4 坐

标系与参数方程、4-5 不等

式选讲）

1. 系列 3 各个专题

2. 系列4中除必须开设的2个专

题以外的专题

1.在学校应创造条件开设的模块中，各

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已开设的专题

外，建议各校应至少再开设 2 个专题

供学生选择。

2.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开设大学先修课

程供学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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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科目 必修课程

选修Ⅰ课程

说 明
必须开设的模块（A） 创造条件开设的模块（B）

人文与

社会

政治 思想政治 1～4 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

1. 科学社会主义常识

2. 经济学常识

3. 生活中的法律常识

4. 科学思维常识

5. 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

历史 历史 1～3
1. 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2. 选修 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1. 选修 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

与实践

2. 选修 3：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兼跨人

文与社

会、科学

地理 地理 1～3
1. 选修 3：旅游地理

2. 选修 6：环境保护

1. 侧重自然领域：

选修 1：宇宙与地球

选修 2：海洋地理

选修 5：自然灾害与防治

2. 侧重人文领域：

选修 4：城乡规划

3. 侧重技术领域

选修 7：地理信息技术

科学

物理

1. 物理 1

2. 物理 2

3. 选修 3-1

选修 3-1、选修 3-2、选修 3-3、

选修 3-4、选修 3-5

1. 选修 1-1、选修 1-2

2. 选修 2-1、选修 2-2

3. 选修 2-3

选修 3-1 模块的 2 学分为必修学分，合

格性考试适当降低要求；等级性考试必

须完整掌握选修 3-1 模块全部要求，及

选修 3-3、选修 3-4 的部分内容。

化学

1. 化学 1
2. 化学 2
3. 化学反应原理

1. 化学反应原理

2. 有机化学基础

3. 物质结构与性质

1. 实验化学

2. 化学与技术

化学反应原理的 2 学分为必修学分，合

格性考试适当降低要求，等级性考试必

须完整掌握模块全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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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科目 必修课程

选修Ⅰ课程

说 明
必须开设的模块（A） 创造条件开设的模块（B）

科学 生物 生物 1～3 选修 3：现代生物科技专题
1. 选修 1：生物技术实践

2. 选修 2：生物科学与社会

艺术

音乐

1. 音乐鉴赏
2. 在歌唱、演奏、

创作、音乐与舞
蹈、音乐与戏剧
表演中任选至

少 1 个模块

在歌唱、演奏、创作、音乐与舞

蹈、音乐与戏剧表演中，开设必

修课程以外的其他模块

1. 必修课程中，除音乐鉴赏外，学校须

提供多个模块供学生选择至少 1个模

块，并实行跨班选课、分项走班教学。

2. 对于具有较强音乐能力并愿意在音乐

方面继续发展的学生，在获得必修学

分后，鼓励选修其他模块，或继续深

化歌唱、演奏、创作模块的学习。

美术

1. 美术鉴赏

2. 在绘画、雕塑、
设计、工艺、书
法、篆刻、摄影

/摄像、电脑绘
画/电脑设计模
块中，任选至少

2 个模块

在绘画、雕塑、设计、工艺、书

法、篆刻、摄影/摄像、电脑绘

画/电脑设计模块中，开设必修

课程以外的其他模块

1. 必修课程中，除美术鉴赏外，学校须

提供多个模块供学生选择至少 2个模

块，并实行跨班选课、分项走班教学。

2. 对于愿意在美术方面继续发展的学

生，在获得必修学分后，鼓励选修其

他模块，或在现有模块中拓展学习深

度或广度。

体育与

健康

体育与

健康

在健康教育专题系

列中，选择 1 个模

块；在田径类项目

系列中，选择 1 个

模块

在球类项目系列、体操项目系

列、田径项目系列、水上或冰

雪项目系列、民族民间体育项

目系列、新兴运动项目系列中，

选择 2～5个项目

1. 在必须开设的选修Ⅰ（A）课程模块

中，学校须至少开设 2 项，实行跨班

选课、分项走班教学。

2. 对于有体育特长的学生，可根据实际

情况，在完成必修 12 学分的基础上，

再选择 5 个学分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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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域 科目 必修课程

选修Ⅰ课程

说 明
必须开设的模块（A） 创造条件开设的模块（B）

技术

信息技术

1. 信息技术基础

2. 在选修 1～4 中

至少任选 1 个

在选修 1～4 中，选择开设其他

若干模块

通用技术
1. 技术与设计 1

2. 技术与设计 2
在选修 1～7 中，任选若干模块

1. 各校应尽可能开设若干个选修模块

供学生选择。

2. 建议学校将选修1和选修5模块列为

优先开设模块，农村学校应开设选修

4 模块。

说明：1.本“暂行要求”中，各学科课程模块均按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03 年版）》执行。

2.本“暂行要求”所列各学科的必修课程，是学生毕业、升学必须全部修习的课程，必须全部开设。

3.语言文学、数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四大学习领域涉及的 9门学科，学校必须开设选修Ⅰ（A）课程模块，

满足参加统一高考及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学生的学习需求；对于仅需毕业或参加高职院校招考的，学校可

统筹安排学习内容，并确保选修Ⅰ课程安排不少于 22个学分。

4.艺术、体育与健康、技术等三大学习领域涉及的 5 门学科，学校须为所有学生开设本“暂行要求”所列的

所有必修课程、选修Ⅰ（A）课程模块。

5.学校要创造条件开设各学科目的选修Ⅰ（B）课程模块，推进多样化特色办学。



抄送：福建师大、闽南师大、福建教育学院，省教育考试院、省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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